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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4 日以传

真和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，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

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6 人，实到董事 6 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，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董

事长王鹏先生主持，与会董事经审议，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关于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

(一)由于公司股权变动，朱广粮先生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，经董事长王鹏

先生提议、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决定聘任郝君先生为公司的总经理。公司董

事会对朱广粮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(二)经总经理郝君先生提议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决定聘任： 

1、李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（附简历）。 

2、何为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（附简历）。 

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：经审阅郝君先

生、李志刚先生、何为民先生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未发现其有《公司法》第147 

条、第148 条、第149 条规定的情况，我们认为，郝君先生、李志刚先生、何为

民先生的聘任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，

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郝君先生、李志刚先生、何为民先生的

任职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二、公司关于向股东借款的议案 

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省吉祥嘉德投资有限公司借

款 5,000 万元，借款期限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止，本借款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

前归还，不支付借款利息。如在此特定日期未如期归还，则按实际借款期间以万



分之二的利率计收利息。该款项的主要用途为：归还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借垫给

公司的用于归还银行借款的资金，所余部分补充公司生产流动资金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向股东借款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股东向上市公司提供财务帮助，是按对本公司更为有利的条款进行

的，该项交易可降低公司融资成本，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符合本公司及

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借款利息的支付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、公允，没有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借款符合公司 2012 年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，关

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  

鉴于以上原因，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向

股东借款的议案》。 

此议案关联董事张士伟先生、郝君先生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 

 

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

附简历： 

李志刚，男，1973 年生，汉族，研究生、硕士学历，曾任内蒙古伊利集团

资产管理部分公司财务经理，内蒙古蒙牛集团销售部大区经理、销售总监。中粮

知名酒类品牌公司销售部平台销售总经理、拓展部总监。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

营销总监。 

何为民，男，1971 年生，蒙古族，研究生、硕士学历，经济师。曾任吉林

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员，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长春市同志街证券营业部

总经理助理，新华证券有限公司长春市同志街大世界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，东北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寿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

理部总经理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交易管理总部副总经理（总经理级），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。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。 

 

 


